


根据（浙建〔2014〕2号）修改 

 

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推动工程建设领

域科技进步，保证建设工程质量，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工

程建设地方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范围内从事工程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及

对工程建设标准化实施的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包括： 

（一）在工程建设活动中贯彻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二）研究工程建设标准化的发展方向，制定工程建设标

准化工作的规划和计划。 

（三）组织和制定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和工程建设企业标准。 

（四）对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实施监督和管理。 

第四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工程建设标准化

工作的领导，落实相应机构和人员。  



第二章  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与管理 

第五条  从事工程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工

程建设标准的要求实施工程项目。 

（一）建设单位应提出项目拟达到的标准。并在招标时要求

投标单位在投标文件中列出采用的工程建设标准名称及编号。 

（二）勘察、设计单位在勘察报告、设计文件中须列出采用

的工程建设标准名称及编号。 

    （三）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审核设计文件所采用工程建设标准

的全面性、合理性、有效性。 

    （四）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合同注明的工程建设标准组织施

工。 

（五）监理单位必须按合同中所列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监理。 

（六）建设单位对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施工的工程不得通过

竣工验收。 

上述涉及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尚须提供备案公告号。 

第六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有组织地开

展对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与监督工作，对不按标准从事工程建

设活动的有关责任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章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制定 

第七条  确定工程建设地方标准项目,应当从工程建设的实

际需要出发,并体现当地气候、地理、人文、技术等特点。 



第八条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定原则是： 

（一）对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

定不具体，且需要作出统一要求的，可制定相应的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 

（二）制定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以实践经验和科学发展的

综合成果为依据。 

（三）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抵触。 

（四）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编制计

划、组织制定、审批、发布。 

（五）对直接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职业健康、环境保护

和公共利益的条文，可作为强制性条文。 

第九条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5 年。 

第十条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需要修订或废止的应及时进行

修订和废止。 

第四章  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制定 

第十一条  从事工程建设活动的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综合

实力，管理水平、技术力量制定相应的工程建设企业标准，作

为工程建设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各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

监督管理的依据。 

 



第十二条   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和技

术标准。 

第十三条  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制定要求： 

（一）贯彻国家和地方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二）有利于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环境保

护和其他公共利益。 

（三）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四）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推广应用科技成果，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 

（五）积极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和标准。 

（六）不得与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抵触。 

第十四条  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

表人授权的代表批准、发布，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的部门统一

管理。 

第十五条  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三年。 

第十六条  工程建设企业标准需要修订或废止的应及时进

行修订和废止。 

第五章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与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备案公告 

第十七条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备案按建设部《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定》、《关于实行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和地方



标准备案制度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进行，未经备案的工程建设

地方标准不得发布。 

第十八条  凡在工程建设活动中使用的工程建设企业标准

必须备案。 

第十九条  省外工程建设企业进入我省从事工程建设活动

时，使用的工程建设企业标准须出具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的备案证明，或在我省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公告。 

第二十条  境外企业进入浙江省从事建设活动时，使用的工

程建设企业标准（中文版）必须在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和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备

案情况按附件 4要求在浙江省建设信息港（www.zjjs.com.cn）

公告。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二条 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的经费，应从财政补贴、

专项科研经费、上级拨款、企业合作等渠道筹措解决。 

第二十三条  鼓励有条件的工程建设企业可设立工程建设

标准化工作的专项经费。 

第二十四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本行政区域内

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专家库，协助主管部门和企业做好工程建

设地方标准和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规划、编制、审查等工作。 

/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各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

实施办法，结合本行政区域内实际情况，组织制定具体的实施

细则。 

第二十六条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由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批准

部门授权的单位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程序 

      2、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编制程序 

      3、工程建设地方和企业标准的编号 

      4、工程建设地方和企业标准的备案公告 

 



附件 1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制定程序 

 

1、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年度编制计划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建设

行业发展的需要部署制定。 

2、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制定地方标准的计划，指定主编单位和

协编单位。主编单位和协编单位应成立标准起草小组，进行调查研究、

综合分析后编写出地方标准的编制大纲，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 

3、编制大纲审查通过后，由起草小组根据编制大纲并按照《工程建

设标准编写规定》（建设部建标[1996]626号）的要求，编写出标准的征

求意见稿印发有关科研、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大专院校等单位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应明确期限，一般为 2 个月。可列出征求意见的表格，

以利于对意见的综合、整理。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回复意

见，没有意见也应当复函说明，逾期不复函，按无异议处理。对比较重

大的意见，应说明论据或提出技术论证。 

4、起草小组根据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处理后编写

成工程建设地方标准送审稿及有关附件，送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

查。 

5、起草小组将审查通过的地方标准送审稿，修改成报批稿，连同附

件报送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编号、备案、发布。  



附件 2 

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制定程序 

 

1、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制定应体现企业的综合实力，根据行业和企

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编制企业标准制定计划。 

2、制定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由企业自行组织，制定程序可按编写大纲、

必要的验证、编写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进行。也可以参照《浙

江省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定》附件 1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制定

程序》的要求进行编写。企业内的企业标准之间应协调一致。 

3、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文本格式应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

（建设部建标[1996]626号）的规定。 

4、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由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签署发布，由企业法定

代表人指定的部门负责管理。 

5、对要求备案公告的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在批准前必须有该企业以外

从标准专家库中抽取不少于 3 名专家参加审查。审查通过后企业方能签

署发布文件，并进行备案公告。 



附件 3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的编号 

     

    1、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编号：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编号由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代号、工程建设地方

标准顺序号、公元年号三部分组成： 

 

    DB33/ （T）  XXXX - XXXX 

                                     公元年号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顺序号              

                                     推荐性标准     

                                     浙江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代号 

 

 

 

2、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编号： 

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编号由工程建设企业代码证号、工程建设企业

标准代号、工程建设企业标准顺序号、公元年号和企业标准分类号五部

分组成。企业标准的编号方法如下： 

 

 

 



 

XXXXXXXX-X   企业代号（企业代码证号） 

Q /  XXXX—ＸＸＸＸ （ a、  b、  c  ） 

                                       （技术标准）         

                                           （工作标准） 

                                      （管理标准） 

              公元年号 

企业标准顺序号 

                                      企业标准代号 

 

 



附件 4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的备案公告 

 

1、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定完成后应按《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管理规

定》、《建设部关于实行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备案制度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进行备案，备案完成后发布。并在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在浙江省建设信息港（www.zjjs.com.cn）公告。 

2、凡涉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人身健康，保护环境和其他公共利

益的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必须向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对同意备案公

告的企业标准，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备案申请之日起 15日内赋

予其备案公告号，并在浙江省建设信息网公告后，方可在工程建设活动

中使用。备案后的企业标准，是组织施工、监督检查的依据。公告是对

工程建设企业标准有效性的监控。 

3、需要备案公告的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应在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向省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公告。 

4、企业申报的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材料符合备案公告规定的，省

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 5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公告。企业更名后，其企

业标准应重新备案公告。 

5、企业标准的备案公告号由企业标准备案公告代号、浙江省地方代

码（3位）、 企业标准备案公告顺序号（6位）、公元年号(4位) 组成： 

 



 

Q/B   330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公元年号 

 

企业标准备案公告顺序号 

 

浙江省地区代码 

企业标准备案公告代号 

6、企业标准备案公告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1）浙江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申请书（2份）； 

（2）企业标准及电子文本； 

（3）企业标准批准文件； 

（4）企业代码证（复印件）。 

7、外省（市）工程建设单位（企业）在我省建设项目中使用的企

业标准，必须出示工程建设单位（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备案证明，或

在我省申请备案，并在浙江省建设信息网（www.zjjs.com.cn）公告。 

 

 


